Paul 保羅 本文要討論的，是保羅的生平與工作、神學、在早期教會的地位，及他對今日的意義。
1.生平與工作
使徒保羅原屬便雅憫支派的一個猶太人，生而為羅馬公民，出生地是基利家（Cilicia）的大數；他有一個希伯來名字，叫做掃羅，「保羅」極可能是他其中一個羅馬名字。保羅是在一個法利賽人的環境下長大，精通猶太人的律法及傳統（加一14）。他嚴厲地逼迫教會，卻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復活的主，眼睛就暫時瞎了。他繼續往大馬士革，在那裡重見光明，並且受洗，那時約是主後34年（徒九3～19）。他順服新的主，立刻在會堂傳講耶穌是彌賽亞，結果成為猶太人逼迫的對象（徒九19～25；另參帖前二14～16）。
此時，他在阿拉伯住上一段日子（加一17），然後返回大馬士革，逗留了三年，後來再往耶路撒冷去（徒九26～29）。逼迫接踵而來，保羅便返回家鄉大數，直到巴拿巴來，把他帶去正在成長又是多種族的安提阿教會（徒十一19～26）。由此，保羅與巴拿巴二人再返回耶路撒冷（徒十一30），為的是賑災（約主後46年）。這個旅程很可能就是加二1～10所說的那一次，但有些人則認為加二1～10是等於徒十五描述的那個旅程。
在安提阿，聖靈呼召巴拿巴和保羅去周遊傳道（徒十三～十四），非常成功，結果就引起爭議，論到非猶太人要怎樣才可以加入神子民的團體（加；腓三2～11；徒十五）。接著保羅走了兩趟旅程，是與西拉和其他人同去，第一趟去哥林多，第二趟去以弗所（徒十六～十九），都逗留了很長的時間；就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給逮捕，在公會及兩個羅馬總督面前受審，直到保羅運用羅馬公民權，要上訴該撒，事件才算了結。他從水路被解去羅馬，船卻在往馬爾他途中壞了（徒二十～二十八）。使徒行傳的結尾是說保羅在羅馬公開傳道，既沒有提到受審，也沒有說他再受逼迫；後來教會把這空白填補上去，說保羅在尼祿王手下殉道，約為主後64年。
保存下來的書信成為保羅傳道事工的重要部分，縱使他不在了，仍能透過這些書信向他建立的教會行使教牧權柄。這些書信引發三個重要的課題︰a.他的神學到底是怎樣的呢？b.早期教會思想的發展中，他占了一個怎樣的位置？c.近代教會可以怎樣引用他的思想？
2.保羅的神學
有人認為保羅思想的核心是稱義（Justification{\LinkToBook:TopicID=670,Name=Justification}）*，另有些人則認為是「在基督裡」（參與基督聯合，Union with Christ{\LinkToBook:TopicID=1195,Name=Union with Christ}*）。事實上我們不管選哪一個作他的核心信息，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一個較佳的出路是︰保羅是在耶穌基督的亮光下重整他的法利賽神學；其要點如下︰
a.保羅的背景
猶太神學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一神論（Monotheism{\LinkToBook:TopicID=809,Name=Monotheism}*，意思乃是只有一位神，是世界的創造者），和揀選（這神選擇以色列人作祂的子民）。這個雙重教義在立約（參盟約，Covenant{\LinkToBook:TopicID=322,Name=Covenant}*）神學表達得最透徹；立約的核心就是律法（Law{\LinkToBook:TopicID=708,Name=Law 律法、律例或法則}*, Torah），以色列的使命就是遵守律法以示忠於神，神的責任則是守約（參公義，Righteousness{\LinkToBook:TopicID=1023,Name=Righteousness}*），把以色列人從敵人手中救出來。
作為一個法利賽人，保羅相信這種救贖的模式就是一個新時代闖入現今（邪惡）的世代︰以色列的獨特身分便得以證實（「稱義」，即指宣告真是在約的範圍內）；那些忠於約而死的人也要復活，一起分享新世界的福樂。此時，以色列的希望乃在忠於律法，並且要與外邦人分隔開來，免沾不潔。保羅逼迫初期教會的信徒，原因就是他們不再嚴守約的責任。他看見了復活的耶穌，這異象不僅完全改變他個人的生命（因為他承認耶穌為主），也改變了他的思想。倘若神使耶穌從死裡復活過來，就等於說耶穌是彌賽亞，是以色列人的代表了。這個領悟迫使保羅完全改變他的神學和工作方向。
b.神與耶穌
保羅對耶穌的看法，使他對神的看法完全改變。倘若神已證明被釘的耶穌是彌賽亞，那麼神在祂──耶穌的受苦與稱義──裡面，就已彰顯出祂拯救子民的行動了。舊約既看這拯救行動是出於神自己的，保羅的結論乃是︰耶穌正是那行動中的神，「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林後五19）。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只有神才能做得到；因此耶穌在成為人之前就已經有了「神的形像」，卻不以與神同等為強奪，反倒藉著虛己、道成肉身和死亡來表明神的真實性情（腓二6～8）。復活是神肯定耶穌捨己的愛，足以啟示祂自己的生命和性格（腓二9～11；另參羅一4）。那位不會分享其榮耀的神已經與耶穌分享了榮耀（賽四十五22～25；參腓二9～11）。
這樣說來，一神主義並未遭拋棄，反倒被賦予新的意義；保羅利用猶太人論到神藉以創造世界的「智慧」（Wisdom{\LinkToBook:TopicID=1240,Name=Wisdom in Early Christology 早期基督論之智慧}）*這比喻，來論及耶穌（林前八6；西一15～\cs620），把耶穌與「父」同列，重新解釋猶太人的一神主義，與異教的多神主義對抗。這個嶄新的神觀以神聖的愛為核心，接著保羅藉著聖靈 （Holy Spirit{\LinkToBook:TopicID=580,Name=Holy Spirit}）*在人身上完成神的計畫，就是賜予真正的生命（羅八1～11；林後三3、6、17～18），來使他的神觀更圓滿。最後，保羅承認一神論是不可能把世界分割成兩半的，假如我們只有一神、一主，我們便應只有一民（羅三27～30，十12；加三19～20）。故此他對神嶄新的概念，事實上正指向一個全新的神子民的概念（參教會，Church{\LinkToBook:TopicID=284,Name=Church}*）。
c.新約
承認耶穌是彌賽亞（希臘文「基督」的意思），即等於承認神對以色列所有的目的已在祂的身上實現；此時，保羅不得不重新思考在神的整體計畫中，以色列以及其律法所占的位置。除非神改變了祂的計畫（這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話，所有發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必定自起初便在神的計畫中。十架與復活就是保羅的線索︰既然彌賽亞代表以色列，以色列就必須「死去」，然後又「復活」過來（加二15～21）。從這角度再讀聖經，保羅發現就在首次提及約之應許的經文（創十五）中，有兩個主題凸顯出來︰神的心意是要「萬國」得著亞伯拉罕之福，而亞伯拉罕的信心，說明他正是與神立約的伙伴（羅四；加三）。但這一切不正表明以色列人對她自己在神計畫中的角色是理解錯誤的嗎？她把計畫中暫時的階段（地土、律法，以及民族的特權），誤解為終極的目標了。律法雖然從神而來，也反映祂的聖潔，但因著罪的緣故，律法就不可能使人得生命。但現在基督來了，就取代以色列人，成為主角；在基督裡，神要建立一個普世家庭的計畫就能實現了。以色列的政治敵人不過是神真正敵人的一個表徵，那就是罪惡與死亡（林前十五26、56）；它們不僅控制著以色列，也控制了整個世界。
此等終極敵人已在十架及復活上被制服了；作為以色列一個無罪的代表，也是全人類無罪的代表，彌賽亞容讓罪與死亡在祂身上做出最壞的事，但祂至終復活，勝過它們。罪的能力竟把一個全然無罪的人處死，神卻證明祂的義（林後五21）；從此，罪就完全失去權勢。這是為什麼保羅神學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也成了他宣教的基礎（林後五14～21），以及重新界定神子民的準則。普世都陷溺罪中（羅一18～三20），必需一種本乎恩典的救贖（羅三21～26）；神的忿怒（羅一18～二16）已因獻祭的血而止息（羅三24～26），就如出埃及記所說的。倘若以色列不是成了罪的奴隸，律法和割禮就可成為守約的條件；但這樣一來，基督也就不需要死了（加二11～21）。
復活為界定誰是神真正的子民提供了基礎。神已昭示耶穌為彌賽亞，因此亦宣告凡屬於祂的，或用希伯來習慣語說是「在基督裡」的（參撒下十九43～二十2），都是真以色列人。成為新約一分子的記號，乃是具有聖靈工作的印記，亦即是相信（參信心，Faith{\LinkToBook:TopicID=443,Name=Faith}*）耶穌是主，相信祂的復活，並且接受洗禮（Baptism{\LinkToBook:TopicID=182,Name=Baptism}）*，得以成為神的子民（羅十9～10；西二11～12）。因此，「稱義」便是神現在宣告人是在新約之內，不是本於人努力遵守猶太人的律法，只在乎信︰因為人相信耶穌，便足以說明神已藉祂的靈在人心中開始工作，祂也必定會成全到底（羅五1～5，八31～39；腓一6；帖前一4～10）。今天神的宣告正確地預示，祂在末日要本於我們的一生而作出審判（羅二5～11，十四10～12；林後五10）。因此這兩個宣告是本於兩件事──耶穌的死與復活，以及聖靈的工作︰基督與聖靈聯合，便成就了律法所不能成就的（羅八1～4）。故此「稱義」便為神的子民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一切願意相信的人，不管他是什麼種族或具有什麼道德背景，都可成為神的子民。
整個世界都是神在基督裡要拯救的範圍，今天無論男女，同蒙福音的呼召，要把主權交付給耶穌，承認祂的主權，以在今生與來世，於立約群體中享受生命的祝福。在基督裡，神的子民形成一個具備真實人性的群體，這本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去成就的，他們卻失敗了。保羅正確地指出，作為彌賽亞之子民的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羅十二；林前十二）。作為基督的肢體又該怎樣生活呢？他們必須讓聖靈指引他們的行為，使他們有力量過一種與將來天國後嗣身分相稱的生活（羅八12～25；加五16～26；西三1～11）。他們既然已經有分於新的時代，無論基督的再來或遲或早，祂再來之日，必須看見祂子民是儆醒的，不在罪中沉睡（帖前五1～11；另參腓三17～21）。當那日來臨的時候，不僅是人，連一切受造之物都要被更新，這正是神為祂自己的世界所預備的（羅八18～25）。
d.神的公義
萬物透過神在基督和聖靈裡得以更新的圖畫，構成保羅整個神觀。在羅馬書中，保羅提出猶太教最典型的問題，那就是神的公義（假如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為什麼他們要受苦？），透過普世的罪來強調它的矛盾（假如所有人，包括以色列在內都犯了罪，神怎樣能算是忠於約？），並且以福音來回答這些問題。
保羅宣告，十架與復活說明神是對的︰祂忠於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無論對猶太人或外邦人都沒有偏心，在十字架上對付了罪的問題；現今祂要拯救一切信靠祂憐憫的人。然而，神明顯地讓那些起初與祂立約之民錯失彌賽亞的救贖，這樣做是否公義呢？保羅在羅九～十一章處理了這問題。神永遠沒有違背祂的應許，而此應許一直包括全人類︰現今以色列被棄，只不過是祂整個大計畫的一個必要的部分，因為只有這樣，外邦人才有機會得救，而猶太人也會同樣靠著恩典得救。神的計畫看似古怪，保羅卻本於人的罪來說明神的愛和憐憫。
保羅神學事實上是本於耶穌的死和復活，以及聖靈的工作來重新解釋一神論和揀選。這神學的特點正是愛︰神對這世界和祂子民的愛；耶穌以死顯出祂救贖的愛；人對神及其他人的愛；而神透過聖靈的動工，就能以這愛改變與神立新約的個體與群體的生命，恢復人照著神所造的尊貴形像──就是耶穌自己（林後三18；西三10）。
3.保羅在早期基督教
現在我們都清楚了，保羅並沒有把早期基督教「希羅化」（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LinkToBook:TopicID=548,Name=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如一些人所說的，把一個純猶太人的宗教變成抽象的哲學系統；從另一方面而言，他也不僅是用拉比的方法，使一個猶太思想系統變成不朽；他只是透過耶穌來重新界定猶太教，讓十字架與復活不斷地告訴猶太人那個為全人類預備的救恩，這正是他努力傳揚的信息。當時有些基督徒仍然認為應該在新約時代維護猶太人獨特的地位，於是就不再信任保羅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會誤用他的思想來貶抑律法，宣揚教會全然是個外邦人的群體，像馬吉安（Marcion{\LinkToBook:TopicID=765,Name=Marcion}）*。雖然如此，保羅的工作和思想仍然成為歷代教會生活和思想的基礎。
4.保羅對現代人的意義
自改教運動起，教會習慣地以為保羅是「律法主義」的仇敵（參律法與福音，Law and Gospel{\LinkToBook:TopicID=710,Name=Law and Gospel}*）；這個問題固然重要，卻不足以代表保羅思想最重要的一部分。當代教會應該從保羅的思想，來了解以基督為中心的一神論，和在聖靈裡的新約對教會的意義，並以此兩者，作為教會生活和普世宣教託付的基礎、根據、內容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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